
证券代码：600657� � �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13-023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12

月

10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信达投资

"

，持有公司

834,518,31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4.75%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的通知，信达投资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将其持有的

59,

159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8.81%

）进行了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了上述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为止，信达投资所持有公司

69,379

万股股份被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

45.52%

。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657� � �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13-024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增加土地储备，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

2013

年

12

月

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信达银通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新疆信达银通

"

）通过公开挂牌交易方式取得新疆乌鲁木齐市农十二师

104

团编号

2013-58

号地块（师国土资告字

[2013]14

号），最终成交价人民币

3,453

万元。

该地块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

104

团团部，临近新疆信达银通所开发的

"

信达雅山新天地

"

项

目二期东南侧，宗地面积为

19,091

平方米，容积率大于或等于

1

并且小于或等于

1.6

，土地用途为普通商品

住房用地，出让年限为

50

年。

公司拥有该项目全部权益。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601177� � � �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编号：临 2013-034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职工监事范江燕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范江燕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

司职工监事职务，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范江燕女士的辞职导致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中

职工监事的人数达不到法定比例，其监事职务需履行至新的职工代表监事选举产生之日。

公司对范江燕女士在担任公司职工监事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表示感谢。

公司监事会将督促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尽快推选新任职工监事。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７１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５６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股权质押的情况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施卫东先生的通知，将其持有的

４５０

万股股权质押给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具体质押情况如下：

出质人

所持本公

司股份总

数

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质押股

份数

占所持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

例

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质押登记日 质押期限

施卫东

１６４５０

万

股

４１．９７％ ４５０

万股

２．７４％ １．１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

一年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施卫东先生持有本公司

１６４５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３９１９５．０７

万股的比例为

４１．９７％

，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

５４０２．６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

３２．８４％

，占本公司总股本

３９１９５．０７

万股的比例为

１３．７８％

。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000850� � �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4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０９

日下午在公

司外事会议室召开。 有关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０２

日通过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

由专人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４

名）。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詹灵芝女士主持。 与会董

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下面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任期届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征求股东单位意见和董事候选人本

人意见，并经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董事会提名詹灵芝女士、王功著先生、倪俊龙先

生、左志鹏先生、戴黄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杨纪朝先生、张传

明先生、徐卫林先生、陈结淼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候选人简历见

附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示，公示期为三个交易日，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有异议的，均可通过深交所热线电话或邮箱等方式反馈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之受益

权的议案》；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本公司与其他

１４

家单位作为委托人，共同设立了“粤财信托？广发证

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作为广发证券员工激励的储备，与广东粤财

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称“粤财信托”）分别签署了《粤财信托？ 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

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合同》，合同主要内容是：约定本公司将所持广发证券股份

２

，

４９９

，

５００

股

（并明确如果该部分股份因广发证券发生吸收合并、资产重组、分红等行为，则该部分股份以

发生变更后的股份为准）委托粤财信托持有，待广发证券员工激励方案批准实施后，将信托财

产（包括信托股份、分红等）以广发证券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１．４２４

元

／

股作

价（合计为

３

，

５５９

，

２８８．００

元）转让给激励对象；若信托期满广发证券员工激励方案未能实施，

则受托人粤财信托须将信托财产以信托期满时的现状按受益比例分配给本公司；约定信托的

委托人即为受益人；约定信托受益权不得转让。 广发证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广东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粤财信托持有广发证券股份的相应工商变更登记。 本公司初始信托股份

数量为

２

，

４９９

，

５００

股， 占总信托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２．５０％

（信托股份总数量为

９９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 截至目前，本公司信托股份数量为

６

，

０２２

，

８９２

股，占总信托股份数量比例不变（信托股份

总数量为

２４０

，

９１５

，

６６２

股）。

为创造条件支持广发证券发展， 拟同意本公司将在上述信托中的全部受益权以

３２

，

７０４

，

３０３．５６

元的价款转让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委托信托公司设立的信托计划，以

激励广发证券的员工。 本次交易标的在公司财务报表的账面成本为

２

，

４１７

，

０２６．８２

元。 本次交

易完成后，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

３

，

０２８．７３

万元。详见公司《出售资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０２５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题：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召开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九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詹灵芝：女，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７５

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

纺织厂车间团总支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安庆纺织厂副厂长、党委委员，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中国纺织企业家协会副会

长，中国纺织企业家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棉纺织协会副会长，中国麻纺行业协会副理事长，

中共安庆市市委委员，安庆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

委书记，华茂股份董事长，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广发证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詹灵芝女士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

９５

，

５７５

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功著：男，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

１９７６

年参加工作，历任安

庆纺织厂教育科教师、厂工会机关分会主席、厂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厂长，安徽华茂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现任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安徽

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王功著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

１４７

，

５７５

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倪俊龙：男，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出生，

ＥＭＢＡ

毕业，硕士，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９

年参加工

作，历任安徽省丰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庆纺织厂技术处副处长、安徽华茂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处副处长、处长、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纺纱

器材应用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专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安徽工程科技学院

客座教授，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倪俊龙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

９５

，

５７７

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左志鹏：男，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出生，

ＥＭＢＡ

毕业，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

业会员，中共党员。

１９８９

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纺织厂财务科科员、财务处处长助理、财务处副

处长、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处处长。 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左志鹏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

９５

，

５７７

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戴黄清：男，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

年参加工

作，历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计划处销售员、处长助理、副处长、监事。 现任安徽华

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经营计划处处长。

戴黄清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

３５

，

２８９

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杨纪朝：男，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７４

年参加工

作，历任国家纺织部生产司干部、副处长，纺织产品开发中心副主任，中国纺织总会经济贸易

部处长，西藏自治区经贸体改委总工程师，国家纺织工业局规划发展司司长，中国纺织信息中

心主任，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信息部主任，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秘书长。 现任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党委常委，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杨纪朝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徐卫林：男，

１９６９

年

０４

月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曾任武汉纺织大学（原

武汉纺织工学院） 纺织研究所所长、校长助理、副校长，美国德州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ａｔ

Ａｕｓｔｉｎ

） 高级研究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高级研究学者，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

授，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教育部、省市科委的重大科研项目

２０

余项，并且在与澳大利亚

羊毛创新公司（原国际羊毛局）进行国际合作项目。 现为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专

职科研人员，长江学者教授。

徐卫林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张传明：男，

１９５５

年

０３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共党员。 曾在

安徽财贸学院会计学系、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安徽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工作，先后任副教

授、教授，会计学系副主任，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院长、安徽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从事

财务管理、财务分析、财务案例等课程的教学及公司理财理论与实务的研究；并兼任安徽省司

法会计学会副会长、蚌埠市财政会计学副会长，同时担任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皖

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传明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陈结淼：男，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出生，法学硕士，安徽大学法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

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毕业于上海理工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毕业于四川

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曾任芜湖光学仪器厂助理工程师；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今，在安徽大

学法学院从事法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分别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现任安徽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硕士生导师，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结淼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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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出售公司委托粤财信托管理的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

集合财产信托之受益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３２

，

７０４

，

３３．５６

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交易经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风险事项：公司本次出售资产为公司委托粤财信托管理的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

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之受益权；本次出售存在信托受益人大会未通过修订信托主要内容

相关议案的可能性；存在没有获得所有委托人签署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的交易风险。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相关背景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作为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的股东之一， 与广发证券的其他

１４

家股东作为委托人，共

同设立了“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作为广发证券员

工激励的储备。

本公司与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称“粤财信托”）先后签署了以下系列文件：

（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签署《粤财信托？ 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

合同》，合同主要内容是：约定信托期限为

２

年；约定本公司将所持广发证券股份

２

，

４９９

，

５００

股（并明确如果该部分股份因广发证券发生吸收合并、资产重组、分红等行为，则该部分股份

以发生变更后的股份为准）委托粤财信托持有，待广发证券员工激励方案批准实施后，将信托

财产（包括信托股份、分红等）以广发证券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１．４２４

元

／

股

作价（合计为

３

，

５５９

，

２８８．００

元）转让给激励对象；若信托期满广发证券员工激励方案未能实

施，则受托人粤财信托须将信托财产以信托期满时的现状按受益比例分配给本公司；约定信

托的委托人即为受益人；约定信托受益权不得转让。

广发证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粤财信托持有广发证

券股份的相应工商变更登记。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签署 《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

合同补充协议》，合同主要内容是：约定信托期限由

２

年延长至

４

年，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到

期；在“若信托期满广发证券员工激励方案未能实施，则受托人粤财信托须将信托财产以信托

期满时的现状按受益比例分配给受益人”前增加一句“信托期间，如果证监会不同意广发证券

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则受托人在证监会相关文件出具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在委托人支付信

托费用后按信托财产现状进行分配，分配完成后，本信托提前终止”。

（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签署《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合

同补充协议（二）》，合同主要内容是约定信托期间，如果广发证券实施现金分红，现金分红归

受益人所有，受托人应在收到分红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之内按收益分配比例分配给各受益人。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签署 《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

合同补充协议（三）》，约定信托期限由

４

年延长至

７

年，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到期，并就股权

转让价格重新进行了约定， 约定将以广发证券激励计划实施时的每股净资产为参考来确定；

并约定如果信托期满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未能获准实施， 则由当事各方创造条件、制

订其他激励方案，并积极主动推动激励方案的实施。

２

、本公司信托股份的演变过程

依据本公司与粤财信托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签署的 《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

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合同》，本公司初始信托股份数量为

２

，

４９９

，

５００

股，占总信托股份数量

的比例为

２．５０％

（信托股份总数量为

９９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回购股份及以新

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４

号文），延边公路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边公路”）吸收合并原广发证券。换股比例为每

０．８３

股原广发证

券股份折换成

１

股延边公路股份。 吸收合并完成后，续存公司更名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信托股份数量相应变化为

３

，

０１１

，

４４６

股，占总信托股份数量的比例不变（信托股份总

数量为

１２０

，

４５７

，

８３１

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广发证券实施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

公司信托股份数量相应变化为

６

，

０２２

，

８９２

股，占总信托股份数量比例不变（信托股份总数量

为

２４０

，

９１５

，

６６２

股）。

截至目前，本公司信托股份数量及比例未发生变化。

３

、本次交易事项概述

为创造条件支持广发证券发展而实施员工激励行为，并实现公司收益，本公司拟将在上

述信托中的全部受益权以

３２

，

７０４

，

３０３．５６

元的价款转让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委托信托公司设立的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新信托计划”）。

为达成本次信托受益权转让的交易，尚需要本公司及其他

１４

委托人与粤财信托签署《粤

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合同补充协议（四）》，主要内容

包括：

（

１

）删除“信托受益权不得转让”条款。

（

２

）修订信托财产归属与分配条款为：信托期间：受益人就信托利益分配的时间、形式（现

金或股票）、数量等向受托人发出书面指示，受托人根据受益人的书面指示向受益人分配信托

利益。

本次出售资产事项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即可实施，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本次出售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公司本次出售资产为委托粤财信托管理的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

财产信托之受益权；本次出售存在信托受益人大会未通过修订信托主要内容相关议案 的

可能性；存在没有获得所有委托人签署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的交易风险。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出售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广发证券工会委托信托公司设立的信托计划，该信托计划目

前尚未设立。 新信托计划为他益信托，受益人为广发证券员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委托粤财信托管理的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

财产信托的全部受益权。 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本次交易标的在公司财务报表的账面成本为

２

，

４１７

，

０２６．８２

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在上述信托中的全部受益权以

３２

，

７０４

，

３０３．５６

元的价款转让给广发证券工会委托

信托公司设立的信托计划。 按协议约定，公司将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收到全部转让价款。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是以广发证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参考来确定的，转让

价款为每份信托单位价格

５．４３

元

×

持有的信托单位数量（

６

，

０２２

，

８９２

份信托单位）。

粤财信托目前所持广发证券股份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

４．０７％

，且均为已解除限售的流通

股。 本次信托受益权出售后，受让方将是“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

集合财产信托”的唯一受益人。 据本公司了解，受让方计划通过粤财信托出售 广发证券股份

筹措本次购买信托受益权的价款。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出售

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将委托粤财信托管理的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

托的全部受益权，转让给广发证券工会设立的信托计划，以激励广发证券的员工。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约

３

，

０２８．７３

万元。

七、其他相关事项

１

、受让方新信托计划的委托人是广发证券工会。 广发证券工会未来将把新信托计划所购

买资产（扣除买卖价款、税费、信托费用等交易成本以后的余额）分配给广发证券符合要求的

员工，用于对广发证券的员工进行激励，促进广发证券发展。 据本公司了解，广发证券工会尚

未就有关激励做出任何具体计划。

２

、前条所述有关激励、分配的方案应在符合法律法规、监管部门政策及要求的前提下实

施。 因此， 本次资产出售后，“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

托”可以出售所持广发证券股份并向新信托计划支付收益，如果本次资产出售协议生效之日

起期满

１５

年新信托计划的信托财产未能分配完毕，则将把新信托计划的剩余信托财产，按照

各委托人出售在“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中受益权

的比例，返还给各相应委托人。

３

、 关于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的其他

１４

家委

托人的决议情况：本次受益权转让尚待全体受益人（委托人）大会同意，目前各委托人分别在

履行内部的决策程序，受益人大会召开后本公司将公告说明有关情况。

八、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850� � �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6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议案，本次会议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六）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４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５

、出席对象：

⑴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其合法委托的代理人。

⑶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６．

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

８０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关于提名詹灵芝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

、《关于提名王功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３

、《关于提名倪俊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４

、《关于提名左志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５

、《关于提名戴黄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６

、《关于提名杨纪朝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７

、《关于提名张传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８

、《关于提名徐卫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９

、《关于提名陈结淼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杨纪朝、张传明、徐卫林、陈结淼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对

其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审核无异议方能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二）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关于提名刘春西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

、《关于提名关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３

、《关于提名翟宜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二）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或信函、传真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２６

日（上午

９

时—

１２

时，下午

２

时—

５

时）

３．

登记地点：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

８０

号公司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本公司印章，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携带法定代表人的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手续；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

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原件及复印件）、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

记手续。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三）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６－５９１９９７７

；传真：

０５５６－５９１９９７８

。

（

２

）联系地址：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

８０

号 邮政编码：

２４６０１８

。

（

３

）联系人：罗朝晖、高柱生。

２．

会议费用：

出席会议的股东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九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詹灵芝：女，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７５

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

纺织厂车间团总支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安庆纺织厂副厂长、党委委员，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中国纺织企业家协会副会

长，中国纺织企业家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棉纺织协会副会长，中国麻纺行业协会副理事长，

中共安庆市市委委员，安庆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

委书记，华茂股份董事长，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广发证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詹灵芝女士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

９５

，

５７５

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功著：男，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

１９７６

年参加工作，历任安

庆纺织厂教育科教师、厂工会机关分会主席、厂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厂长，安徽华茂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现任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安徽

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王功著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

１４７

，

５７５

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倪俊龙：男，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出生，

ＥＭＢＡ

毕业，硕士，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９

年参加工

作，历任安徽省丰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庆纺织厂技术处副处长、安徽华茂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处副处长、处长、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纺纱

器材应用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专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安徽工程科技学院

客座教授，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倪俊龙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

９５

，

５７７

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左志鹏：男，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出生，

ＥＭＢＡ

毕业，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

业会员，中共党员。

１９８９

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纺织厂财务科科员、财务处处长助理、财务处副

处长、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处处长。 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左志鹏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

９５

，

５７７

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戴黄清：男，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

年参加工

作，历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计划处销售员、处长助理、副处长、监事。 现任安徽华

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经营计划处处长。

戴黄清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

３５

，

２８９

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杨纪朝：男，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７４

年参加工

作，历任国家纺织部生产司干部、副处长，纺织产品开发中心副主任，中国纺织总会经济贸易

部处长，西藏自治区经贸体改委总工程师，国家纺织工业局规划发展司司长，中国纺织信息中

心主任，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信息部主任，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秘书长。 现任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党委常委，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杨纪朝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徐卫林：男，

１９６９

年

０４

月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曾任武汉纺织大学（原

武汉纺织工学院） 纺织研究所所长、校长助理、副校长，美国德州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ａｔ

Ａｕｓｔｉｎ

） 高级研究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高级研究学者，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

授，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教育部、省市科委的重大科研项目

２０

余项，并且在与澳大利亚

羊毛创新公司（原国际羊毛局）进行国际合作项目。 现为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专

职科研人员，长江学者教授。

徐卫林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张传明：男，

１９５５

年

０３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共党员。 曾在

安徽财贸学院会计学系、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安徽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工作，先后任副教

授、教授，会计学系副主任，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院长、安徽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从事

财务管理、财务分析、财务案例等课程的教学及公司理财理论与实务的研究；并兼任安徽省司

法会计学会副会长、蚌埠市财政会计学副会长，同时担任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皖

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传明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陈结淼：男，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出生，法学硕士，安徽大学法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

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毕业于上海理工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毕业于四川

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曾任芜湖光学仪器厂助理工程师；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今，在安徽大

学法学院从事法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分别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现任安徽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硕士生导师，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结淼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附件二：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春西：男，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政工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０

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

纺织厂西前车间值班长、南方车间直属党支部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一分厂党总支副书记兼工会主席、 安徽华鹏纺织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直属支部书记、

工会分会主席。 现任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党委委员。

刘春西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

４４

，

０００

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关 辉：女，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５

年参加工作，历任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试验室主任、二分厂副厂长、技术质量处副处长。 现任安徽华茂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市场开发处处长。

关辉女士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

２５

，

２８９

股、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任职条件。

翟宜城：男，

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参加工作，曾

任安庆纺织厂技术员、工段长、华茂股份五分厂副厂长、安徽华茂经纬新型纺织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五分厂厂长、总支副书记，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翟宜城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代理人

□

有表决权

／□

无表决权

二、本人（本单位）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表决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关于提名詹灵芝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

《关于提名王功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３

《关于提名倪俊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４

《关于提名左志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５

《关于提名戴黄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６

《关于提名杨纪朝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７

《关于提名徐卫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８

《关于提名张传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９

《关于提名陈结淼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二）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关于提名刘春西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

《关于提名关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３

《关于提名翟宜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三、本人（本单位）对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

□

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

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

被委托人签字：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各项内容必须填写完整。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或复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0850� � �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7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０９

日下午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４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４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过全体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任期届满，为了促进公司规范、健康、稳

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

征求股东单位意见，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提名刘春西先生、关辉女士、翟宜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上述监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选举后与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推选出的其他两名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之受益

权的议案》；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本公司与其他

１４

家单位作为委托人，共同设立了“粤财信托？广发证

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作为广发证券员工激励的储备，与广东粤财

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称“粤财信托”）分别签署了《粤财信托？ 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

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合同》，合同主要内容是：约定本公司将所持广发证券股份

２

，

４９９

，

５００

股

（并明确如果该部分股份因广发证券发生吸收合并、资产重组、分红等行为，则该部分股份以

发生变更后的股份为准）委托粤财信托持有，待广发证券员工激励方案批准实施后，将信托财

产（包括信托股份、分红等）以广发证券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１．４２４

元

／

股作

价（合计为

３

，

５５９

，

２８８．００

元）转让给激励对象；若信托期满广发证券员工激励方案未能实施，

则受托人粤财信托须将信托财产以信托期满时的现状按受益比例分配给本公司；约定信托的

委托人即为受益人；约定信托受益权不得转让。 广发证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广东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粤财信托持有广发证券股份的相应工商变更登记。 本公司初始信托股份

数量为

２

，

４９９

，

５００

股， 占总信托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２．５０％

（信托股份总数量为

９９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 截至目前，本公司信托股份数量为

６

，

０２２

，

８９２

股，占总信托股份数量比例不变（信托股份

总数量为

２４０

，

９１５

，

６６２

股）。

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条件支持广发证券发展，并实现公司收益，本公司拟将在上述

信托中的全部受益权以

３２

，

７０４

，

３０３．５６

元的价款转让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委

托信托公司设立的信托计划，以激励广发证券的员工。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是以广发证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参考来确定的， 转让价款为每份信托单位价格

５．４３

元

×

持有的

信托单位数量（

６

，

０２２

，

８９２

份信托单位）。

本次交易标的在公司财务报表的账面成本为

２

，

４１７

，

０２６．８２

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增加

公司利润总额约

３

，

０２８．７３

万元。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九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春西：男，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政工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０

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

纺织厂西前车间值班长、南方车间直属党支部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一分厂党总支副书记兼工会主席、 安徽华鹏纺织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直属支部书记、

工会分会主席。 现任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党委委员。

刘春西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

４４

，

０００

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关 辉：女，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５

年参加工作，历任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试验室主任、二分厂副厂长、技术质量处副处长。 现任安徽华茂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市场开发处处长。

关辉女士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

２５

，

２８９

股、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任职条件。

翟宜城：男，

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参加工作，曾

任安庆纺织厂技术员、工段长、华茂股份五分厂副厂长、安徽华茂经纬新型纺织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五分厂厂长、总支副书记，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翟宜城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850� � �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8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任期

届满。 为了促进公司规范、健康、稳定发展，保证监事会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上午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三届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第七次联席会议，讨论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人选。

经会议讨论决定，推选吴德庆、程志平二人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

附件）。 上述

２

名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另外

３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并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九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吴德庆：男，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９

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徽

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间技术员、副主任、主任。 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总经理助理。

吴德庆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５

，

９６３

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程志平：男，

１９６６

年

０９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

年参加工作，历任安

徽安庆被单厂技术员、副科长、分厂副厂长，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工程师、工段

长、二分厂副厂长，安徽省丰华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徽华泰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

任安徽华泰纺织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总经理。

程志平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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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近日接到股东广州市裕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裕煌贸易

"

）通知：

2013

年

12

月

5

日，裕

煌贸易将质押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山一路支行的股份解除质押，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裕煌贸易于

2012

年

3

月

5

日因申请银行授信质押给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山一路支行

的

600

万股（占公司股本的

7.50%

）无限售流通股

(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8

日发布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

质押的公告》）。

2012

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的预案》，前述质押股份变更为

900

万股。

裕煌贸易本次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9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0%

。截止至公告日，裕煌贸易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9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0%

）。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股票代码：000576� � � �股票简称：广东甘化 公告编号：2013－47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接到控股股东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质押的通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92,000,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20.77%

）质

押给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

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12

月

9

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

止。 上述质押已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84,000,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55％

；其中用于质押的本公司股份累计为

92,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7%

。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369� � �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13-037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聘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

3

月

21

日召开的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继续聘请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3

年年度审计

机构。

近日，公司收到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发来的《更名通知函》，主要内容如下：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按照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

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和财政部、证监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的

要求，已顺利完成转制并于

2013

年

11

月

5

日换发了新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自即

日起，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启用新名称

"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单位地址、联系

电话等均无变化。

根据上述文件规定，原单位

"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的业务由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继续经营，已签订的合同继续有效，原有的业务关系和服务承诺保持不变。

据此，本公司聘请的

2013

年年度审计机构更名为

"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

本次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情况，不属于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